附件2

《大兴区“集群登记”管理措施

（征求意见稿）》的起草说明
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，规范集群登记管理，进一步有效利用经营场所（住所）资源，我局牵头起草了《大兴区“集群登记”管理措施（征求意见稿）》。现将起草情况说明如下：

一、起草背景

根据《北京市市场主体登记告知承诺制度实施意见（试行）》（京市监发〔2020〕50 号）对集群登记相关事项的规定，2021年11月，我局联合区发改委、区税务局、区经信局等9部门印发《大兴区“集群登记”工作机制（试行）》，对集群登记工作予以规范。该文对我区的住所管理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。《北京市市场主体登记告知承诺制度实施意见（试行）》已于2022年6月废止。依据此文制定的《大兴区“集群登记”工作机制（试行）》已不能完全适应我区集群登记的发展要求，需进行修订。
二、制定依据

   《大兴区“集群登记”管理措施（征求意见稿）》以2021年文件为基础，对原有主要条款进行了保留、合并和完善，以更好服务高质量发展为主线，以提升集群登记管理服务效能为抓手。根据《北京市市场主体登记告知承诺制度实施意见》、《北京市经营主体经营场所（住所）登记管理若干规定》等文件并结合大兴区实际，经征求相关行业管理部门意见建议，北京市大兴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牵头制定了本措施。
    三、主要内容

《大兴区“集群登记”管理措施》主要明确以下内容：      

一是集群登记的申请条件。集群登记住所应当位于大兴区登记范围内，且为真实、合法、安全的非居住用途的建筑或者场地；

集群登记住所应当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国家、北京市有关产业政策要求；集群登记住所应当符合大兴区产业发展规划、社会治理需要；集群登记住所应当满足经营主体入驻的实体办公空间（包括实体工位和办公间）或共享空间（包括且不仅限于共享办公室、会议室、洽谈室、活动室、茶水间等满足办公配套需求的空间）；集群登记住所应当确保符合消防、城市规划、环境保护、房屋建筑安全等方面管理要求；集群登记住所纳入大兴区市场监管局住所标准化登记系统，通过住所标准化模式办理登记。

二是集群登记经营主体的管理和服务。托管机构落实主体责任，加强对入驻经营主体的服务和管理，建立包含联系方式、实际经营地址、法定代表人身份信息、实际经营项目、具体联系人等内容的台账信息，配合市场监管、税务、消防、城市规划、环境保护等部门做好监督管理工作。街、镇、管委会等各属地政府辖区内登记住所有“一址多照”需求，且经营主体不在住所实地开展经营的，参照“集群登记”方式管理。

三是集群登记的退出机制。经有关部门界定集群登记住所有重大安全隐患的；因违法违规行为、投诉举报异常等情况经具有管理职责的部门界定需采取管理措施的；提交虚假材料或者采取其他欺诈手段隐瞒重要事实取得主体登记的；以转让牟利为目的，恶意囤积名称、大量申请企业登记，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或者妨碍社会公共秩序的；泄露或不当使用集群登记经营主体信息和资料的；集群登记住所合法使用时间不足6个月的；托管机构未尽职履行托管义务或已不具备申请条件的；对集群登记管理造成严重后果的其他违法违规行为等八种情况的，暂停“集群登记”，情节严重涉嫌犯罪的，取消“集群登记”资格，移交司法机关处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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